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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年事件準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審核表 

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別： 

少年事件處理法（下稱少事法）第 1條揭示少事法之立法目的為「保

障少年健全自我成長、調整其成長環境，並矯治其性格」，司法警察（官）

於少年事件移送少年法院前，為調查少年有無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，

審酌少事法立法目的、少年保護優先原則及兒童權利公約第 3條第 1

項、第 40 條第 1項、第 2項（a）、兒童權利公約第 24 號一般性意見

第 41 點保護意旨，於有必要時，得依據少事法第 18 條之 7，準用通訊

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。 

以 下 援 引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審 核 表

□全部駁回 

勾選欄 簡要理由要旨 

 0 1 E210：無管轄權。 

 0 2 E220：非本法第 5條第 1項所定得為通訊監察之罪名。 

 0 3 E230：非本法第 6條第 1項所定得為緊急監察之罪名。 

 0 4 E240：聲請書之記載不符本法第 5條第 2 項規定。 

 0 5 E252：聲請書未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對象住居所調查資料。 

 0 6 E256：聲請書其監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，而未予載明。 

 0 7 E260：監察期間屆滿後始聲請繼續監察。 

 0 8 E270：無事實足認有本法第 5 條第 1項、第 6條第 1項所定罪名之

嫌疑。 

 0 9 E280：依本法第 5條聲請而不具危害國家安全、經濟秩序或社會秩

序情節重大之要件。  

 1 0 E282：依本法第 6條聲請而不具為防止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財產急迫

危險之要件。 

 1 1 E2B0：聲請監察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度，依本法第 2 條第 2

項不應准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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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 E290：未釋明其通訊與聲請監察犯罪有關連性之具體事證。 

 1 3 E2A0：欠缺就監察犯罪曾經嘗試其他蒐證方法而無效果之具體事

實；或不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之相當理由。 

 1 4 E2C0：緊急監察案件逾通知執行後 24 小時始聲請補發通訊監察書。

 1 5 E2D0：聲請繼續監察未附具體理由。 

 1 6 E2E0：聲請繼續監察違反本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，未於監察期間

屆滿 2日前為之，致法院無從於屆滿前為決定。 

 1 7 E2E2：聲請繼續監察期間總計逾 1年。 

 1 8 E2FE：其他（請簡要載明理由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1 9 E2G0：聲請機關自行撤回。 

□部分核准，部分駁回（含減縮聲請之監察種類、號碼、處所、期間或方法均屬

之） 

勾選欄 簡要理由要旨 

 0 1 F210：其他聲請駁回。 

 0 2 F22E：其他聲請因（請簡要載明理由）：                 駁回 

 

 

 

 

 

□准予核發（註：下列勾選事項將列印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指示欄） 

 

 

簡要理

由要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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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欄 具體指示事項 

 01 D21E：執行機關應於  年  月  日前作成監察報告書陳送本院，並

具體說明監察進行情形及有無繼續執行監察之必要。 

 02 D220：無繼續監察必要時，應即停止監察，並陳報法院。 

 03 D230：案件一經偵查終結應即停止監察，並陳報法院。 

 04 D260：監察結束時，報告書應確實依本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，載

明監察所得內容、有無獲得監察目的之相關資料及其他相關事項與

附件，報由聲請人陳報本院。 

 05 D26E：其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聲請日期：   /   /        時間：    ： 

審核日期：   /   /        時間：    ：          審核人： 

 


